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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职(D-10)    

一、求职活动者(D-10-1) （2018年10月起施行）【滞留时间6个月以下，有效期3个月】
〈通用材料〉：    

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1张>
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③ 求职或者研修活动计划书（按月制定计划）

* 求职活动计划书(我馆官网下载使用)

④（非山东省户口者）须提交在山东省内居住的证明材料

⑤ 结核诊断书（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）

⑥ 财产能力证明材料（2022.3.28~）

* 按年度“1人家庭居住补贴基准额×滞留月数”以上金额的银行存款证明等

	签发对象
	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
	符合授(E-1)、会话指导(E-2)、研究(E-3)、技术指导(E-4)、专门职业(E -5)、艺术公演(E-6)、特定活动(E-7)的资格，欲以在相应领域就业为目 的，从事研修或求职活动者
* 但，艺术公演（E-6）中，娱乐场所等的艺术活动（E-6-2）除外，仅限纯 粹艺术及体育运动领域
ㅇ 签发标准：根据“分数制求职签证（D-10-1）评分表”，满分190分中基 本项目为20分以上，且总分达到60分以上者
①基本项目：年龄最高 20分/学历最高 30分
② 选择项目：
-  就业经历最高 15分
-  韩国国内留学经历最高 30分
-  韩国国内研修经历 5分
-  韩国语能力最高 20分
③ 加分最高 70分
④ 减分最高 30分
例）：①+②+③-④ = 总分达到60分以上时，方可申请
* 分数制免除对象：留学生毕业后初次变更求职/毕业于韩国国内大学且韩

国语能力优秀者
○ 留学生毕业后初次变更求职 : 在韩国国内正规大学毕业未满1年者
○ 毕业于韩国国内大学且韩国语能力优秀者 : 在韩国国内正规大学取得专 科学士以上学位之日起未满3年者当中，持有有效的4级以上 TOPIK成绩者， 社会综合项目（KIIP）4级以上期中评估合格者，5级预评估配定者
* 适用于[高等教育法]第二条从第一号到第四号的大学
▲ 点击查看☞ 附件1“分数制求职签证（D-10-1）评分表”
	1. <分数制适用对象所需材料>
① 通用材料
② 学历证明（以下任选一项）
- 毕业证明
- 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
- 学位取得证明
③ 各项目的相关证明材料
※ 韩国语能力证明材料（点击查看☞ 附件 2“求职签证 (D-10-1)韩国语能力证明材料”）
2. <分数制免除对象所需材料>
* 留学生毕业后初次变更求职/毕业于国内大学且韩国语 能力优秀者

① 通用材料
② 韩国正规大学专科学士以上的学位证（或毕业证）
* 韩国语优秀者，仅限取得学位未满3年者可例外适用， 取得学位超过3年者适用一般分数制
* 留学生毕业后初次变更求职，仅认可毕业未满1年者
③ 有效的TOPIK 4级成绩单，社会综合项目（KIIP）中间 评估合格证或预评估分数表（81分以上）
*（仅限毕业于韩国国内大学且韩国语能力优秀者）


二、技术创业准备者(D-10-2)   【滞留时间 6个月以下,有效期 3个月】
〈通用材料〉：

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 1张>
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
③ 学士（韩国专科学士）学位以上学历证明

④ 技术创业计划书

⑤ （非山东省户口者）须提交在山东省内居住的证明材料

⑥ 结核诊断书（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）

⑦ 财产能力证明材料（2022.3.28~）

* 按年度“1人家庭居住补贴基准额×滞留月数”以上金额的银行存款证明等

	签发对象
	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
	取得学士（韩国专科学士）学位以上（含学位预授予者），同时拥有 知识产权或准备运用专项技术来创业的申请者
	1） 知识产权持有者
① 通用材料
② 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或者申请专利事实证明
* 专利证书 ·实用新案权 ·设计专利权证书的复印件

	1）已申请或持有知识产权中的特许权、实用新案权、设计专利权者
	2） 创业移民综合支援系统课程参与者

	2）参加过一部分、全部或者正在参加法务部 · 中小企业厅指定的“全
	① 通用材料

	球创业移民中心”实施的创业移民综合支援系统（OASIS）教育课程者
	② 创业移民综合支援系统听课证或听课证明

	（但，教育课程授课后超过3年者除外）
	3） 持有OECD知识产权者

	3）持有OECD知识产权者（2022.3.28~）
	① 通用材料

	4）除此之外的情况：向本公馆提交技术创业计划书，由本公馆审核所 学专业是否与创业职种相关，是否具备创业所需经费而认定的符合条 件者
	② 证明持有OECD国家知识产权的认证材料
4） 除此之外的情况
① 通用材料
② 专业与创业职种相关联的证明材料
③ 具备创业经费的证明材料


